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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旭股份”、“上市公司”、“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2019年重大资产重

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就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形成的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2019年 1月 7日，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重大资产置换

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协议约定除陈刚、义乌奇光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义乌奇光”）、天津天创海河先进装备制造产

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创海河基金”）及珠海横琴嘉时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珠海横琴嘉时”，该企业现已更名为“佛

山市嘉时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外的其他乙方在重组交易项下的业绩

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毕的，可分两期解锁其因重组发行认购取得的股份。首期解

锁时间为自公司股份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届满之日。该议案于 2019年 5月 10

日经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1

月 8日发布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和 2019年

5月 11日发布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 2019-044号公告）。

2019年 9月 1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上

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陈刚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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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许可[2019]1660号），核准公司向陈刚等 11位股东（以下简称“重组交易

对手方”）发行 1,383,505,150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2019年 9月 25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该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新增股份登记申请。

2021年 11月 12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签订<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之（二）》”），同意对江苏南通沿海创业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江苏新材料产业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江苏疌泉金茂新材料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天诚一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段小光、谭学龙、

邢宪杰等 7位股东所持限售股份的锁定期及解锁条件进行调整，该事项于 2021

年 11月 29日经公司 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年 11月 13日发布的《关于与 2019年重组交易相关方签署补充协议的公告》

（临 2021-080号公告）和 2021年 11月 30日发布的《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临 2021-083号公告）。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1、2019年 9月，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后，总股本为 1,829,888,230股，其

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446,383,08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383,505,150股。

2、2020年 8月，公司完成 2020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项目，总股本变更

为 2,036,329,187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446,383,08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为 1,589,946,107股。

3、2021年 2月，2020年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公司总股

本保持 2,036,329,187股不变，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变为 652,824,037股，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为 1,383,505,150股。

前述限售股形成后至本核查意见披露日，公司未发生配股、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事项，公司股本数量及限售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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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限售股申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情况

（一）本次拟部分解除限售的股东

公司于 2019年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与重组交易对手方签署的《重

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本次满足部分限售股解锁条

件的股东为重组交易对手方中除陈刚、义乌奇光、天创海河基金及珠海横琴嘉时

外的其他乙方，即江苏南通沿海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江苏新材料产业创

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江苏疌泉金茂新材料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天诚一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段小光、谭学龙、邢宪杰等 7位股东（以

下简称“本期部分解除限售的股东”）。

（二）股份限售的承诺及解锁条件

根据公司与重组交易对手方签署的《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本期部分解除限售的股东所持限售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

起二十四个月届满之日及业绩补偿义务（若有）履行完毕之日前（以较晚者为准）

（若无业绩补偿义务，则为关于承诺业绩的专项审计报告公告之日）不得转让。

同时，根据公司 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以及公司与重组交易对手方签

署的《补充协议之（二）》，对锁定期及解锁条件进行调整。在前述锁定期届满时，

本期部分解除限售的股东在重组交易项下的业绩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毕，则分两

期解锁其重组认购取得的股份。调整后具体情况如下：

解锁时间 可解锁股份数量

第一期

除陈刚、义乌奇光、天创海河基金

及珠海横琴嘉时外的其他乙方通

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届满之日

（2019会计年度对应的承诺利润/业绩承诺期内

各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总和）×除陈刚、义乌奇光、

天创海河基金及珠海横琴嘉时外的其他乙方因

本次发行认购取得的股份-除陈刚、义乌奇光、

天创海河基金及珠海横琴嘉时外的其他乙方为

履行利润补偿义务已补偿股份数量（如有）

第二期

除陈刚、义乌奇光、天创海河基金

及珠海横琴嘉时外的其他乙方业

绩补偿义务（若有）履行完毕之日

（以较晚者为准）（若无业绩补偿

义务，则为关于承诺业绩的专项审

计报告公告之日）

除陈刚、义乌奇光、天创海河基金及珠海横琴嘉

时外的其他乙方因本次发行认购取得的股份-除
陈刚、义乌奇光、天创海河基金及珠海横琴嘉时

外的其他乙方为履行利润补偿义务已补偿股份

数量（如有）

注：上述解锁条件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及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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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修订并审议通过，具体修订内容详见2021年11月13日发布的《关于与2019年重组交易相

关方签署补充协议的公告》（临2021-080号公告）。

（三）承诺实际履行情况及解锁数量

根据公司与重组交易对手方签署的《补充协议之（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

的股份为公司2019年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中2019年度承诺业绩所对应的限售

股份。根据公司与重组交易方约定的 2019-2021年业绩承诺方案，重大资产重组

注入标的 2019 年度承诺业绩目标为 47,500万元，实际完成业绩为 49,342.37万

元，实现了当年的业绩承诺。因此，根据修订后的解锁条件，本次申请解除限售

并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14,793,9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3%。

截至本核查意见披露日，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中 2019年度对应的承

诺业绩已实现，相关股份自发行至今限售期已满二十四个月，相关股东在限售期

内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

况。

四、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4,793,95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1年 12月 10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

剩余限售股

数量

1
江苏南通沿海创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14,561,587 0.72% 3,559,832 11,001,755

2
江苏新材料产业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14,561,587 0.72% 3,559,832 11,001,755

3
江苏疌泉金茂新材料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481,294 0.61% 3,051,268 9,430,026

4
深圳天诚一号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10,401,094 0.51% 2,542,728 7,858,366

5 段小光 5,200,032 0.26% 1,271,238 3,928,794

6 邢宪杰 1,654,724 0.08% 404,526 1,25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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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

剩余限售股

数量

7 谭学龙 1,654,724 0.08% 404,526 1,250,198

合计 60,515,042 2.97% 14,793,950 45,721,092

五、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725,304,681 -12,713,660 712,591,021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658,200,469 -2,080,290 656,120,179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383,505,150 -14,793,950 1,368,711,200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A股 652,824,037 14,793,950 667,617,987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652,824,037 14,793,950 667,617,987

股份总额 - 2,036,329,187 0 2,036,329,187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就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部分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章的要求；本次限售股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的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限售承诺，爱旭股份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上述解除限售安排，不存在不利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华泰联合证券

对爱旭股份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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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爱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徐鹏飞 罗剑群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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